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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

热线

早早晚晚两两时时段段，，黄黄标标车车允允许许进进市市区区
时间为6时至9时，16时至20时，其它时段仍禁行

本报12月4日讯(记者 吕修
全 通讯员 李世成) 4日，威
海市交警支队正式发布了《关于
实施黄标车分时段区域禁行交通
管制措施的通告》。自本月起，每
日9时至16时，20时至次日6时，
在市区齐鲁大道以北、海埠路以
西、沈阳路以东、环山路以内区域
(均不包含边界道路)，禁止黄标
车通行。

今年10月份，交警部门发布
了《关于实施黄标车区域禁行交
通管制措施的通告》(征求意见
稿)。在征求意见稿中，交警部门
拟定自2013年12月1日起，在市
区齐鲁大道以北，海埠路以西，沈
阳路以东，环山路以内区域(均不
包含边界道路，以下简称“禁行区
域”)，全天禁止黄标车通行。

一个多月来，在大多数市民

表示支持的情况下，也有部分市
民向交警部门提出了各自的意
见。综合市民们的反馈意见后，交
警支队对黄标车进行了调研，发
现大量的企业班车是黄标车，一
旦禁行将给大量在城郊上班的市
民带来诸多不便。也因此对拟定
的“全天区域禁行”，更改为“分时
段区域禁行”。

4日发布的《通告》中主要内

容有，自2013年12月1日起，每日
9时至16时、20时至次日6时期
间，在“禁行区域”内禁止黄标车
通行。

对违规驶入禁行区域的黄标
车，由交警部门通过路面检查和
电子监控系统予以查纠，并依据

《山东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
例》第四十二条之规定，处200元
罚款。对未取得环保检验合格标

志上路行驶的车辆，由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暂扣机动车行驶
证，通知机动车所有人或者使用
人提供环保检验标志或者补办相
应手续，处200元罚款。

2013年12月31日之前，为黄
标车禁行过渡期。在过渡期内，对
违规驶入禁行区域的黄标车，由
交警部门责令其驶离禁行区域，
对拒不驶离的，予以处罚。

雾天大清早 大货车追尾撞烂自卸车
幸亏自卸车司机不在驾驶室，躲过一劫

本报12月4日讯(记者 吕
修全 通讯员 杨建永) 4日
早晨，因雾气太重，202省道文
登市道口大桥东侧路段道路能
见度不足30米，一辆大货车追
尾撞上一辆停在路边的自卸
车。自卸车车厢板被撞下，该车
驾驶室被撞烂。所幸当时自卸
车司机并不在车内，没有造成
人员伤亡。

4日早5点许，文登交警大
队三中队民警接到110指挥中
心指令，称在202省道道口大桥

东侧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事故，
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时值天
气大雾，道路能见度不足30米，
民警小心驾车前往现场。

事故现场一片狼藉。一辆
蓝色低速货运自卸车几乎被撞
烂，其驾驶室被撞瘪，左侧车厢
板被撞飞，其车拉载的袋装水
泥也有洒落地面。一辆大货车
停在自卸车前，其右前侧车头
受撞击受损。

大货车司机惊魂未定。据
其讲，其驾车驶经现场时，突然

发现前方路边停着的自卸车，
其连忙向左急打方向盘躲避。
但因两车距离较近，大货车仍
追尾、刮蹭到自卸车左后侧车
体。自卸车的车厢板脱离，又撞
向了己车驾驶室。自卸车驾驶
室几乎被撞烂。

自卸车司机幸运地躲过了
车祸伤害。据悉，事发前，自卸
车司机正停车帮助同车队前车
排除车辆故障。因时间较早，他
便没有在车后放置反光锥等提
醒标志。其正准备回到自己车

上时，事故发生了。“幸亏我没
有在车上，否则小命难保啊！”
自卸车司机感到万幸。

民警迅速处理了事故现
场，并让两车驶离现场，以避免
再次发生追尾事故。

据介绍，事发路段两侧为
海参、对虾养殖池，冬春季节雾
气较重。当前季节中，文登市泽
库镇、宋村镇道路中，以202省
道和环海路多有雾气较大路
段，提醒过往司机注意减速慢
行。

关上公交车门查贼

小偷丢下钱包跑了

本报12月4日讯(见习记者
孙丽娟) “我的钱包被偷，司机
请关车门，我要报警！”4日上午，
在高区返回市区的7路车上，一名
年轻女子发现钱包被偷，大喊报
警求助。这一声不仅震慑住车内
乘客，也震慑住窃贼，盗包贼慌忙
丢下钱包，挤出人群下了车。

4日上午11时许，记者乘坐
的7路车行驶至小商品批发市场
站点时，车辆刚停下，一位年轻女
子突然大喊一声：“我的钱包被
偷，司机请关车门，我要报警！”当
时，已有部分乘客下了车。司机迅
速将车门关上，与车内乘客配合
年轻女子，共同寻找被盗的钱包。
而不到一分钟后，女子又大呼：

“钱包在地上。”她在车厢内离自
己仅一步远的地方捡回了一个带
拉链的红色钱包。经翻看，钱包未
被拉开，包内的现金和证件都没
有丢失。

该年轻女子称，当时车上人
多，上车后就站在车厢的中间位
置，“我当时感觉有人动了我的背
包。”其潜意识里想要查看包内物
品，不料转头一看，发现背包已经
被拉开，查看包内物品，发现钱包
已经不见。

据车上的一名男性目击者
称，窃贼是一名年约50岁的中年
男子，长相白净，“当时听到有人
喊报警，他就慌乱丢下钱包下了
车。”另外一位乘车的女市民则被
吓出一身冷汗，她上车后发现该
男子往人多的位置挤，就感觉不
对劲，过了不久她发现这名男子
正在对一个背包“动手脚”。

俩俩男男子子盯盯准准商商超超顾顾客客下下贼贼手手
监控录像现罪行二人被擒获

本报12月4日讯(记者 吕修
全) 4日，威海市公安局专项办
民警通过蹲点守候，在高区寨子
附近抓获两名涉嫌盗窃的男子。
近期，该两名男子多次合作或单
独作案，在市区各商场、超市实
施盗窃。监控录像显示，该二人
多在受害人专心选购商品、手提
包等财物脱离视线时下手盗窃。

自11月初起，市区各商场、
超市先后发生多起顾客手提包、
手机被盗窃案件。威海市公安局
专项办民警通过查看受害人被
盗窃时的监控录像，逐步锁定了

犯罪嫌疑人王某、张某，后掌握
了该二人的情况信息。

12月3日晚，王某接到张某
电话，赶到高区寨子附近张某暂
住处。办案民警随即对张某暂住
处实施监控，其二人一夜未动。
直至4日上午，王某、张某自住处
外出后，被民警擒获。

经查，德州人王某仅33岁，
已因盗窃罪入狱服刑两次。40岁
的张某也曾因盗窃、故意伤害而
入狱多次。

初期审讯时，王某、张某对
盗窃他人手提包、手机的犯罪事

实抵赖不认。民警后根据二人数
起合作作案的监控视频，认定该
二人涉嫌盗窃无疑。

其中，在齐鲁商城家家悦超
市一起作案现场监控视频中，一
女子在专心选购干果，张某发现
其将手机随意插在上衣左兜里，
随后上前实施盗窃。过了一会，
王某上前假装挑选商品，和张某
一左一右地夹住该女子，之后王
某迅速下手，捻出了受害人的手
机。两人随即离开，此时受害人
仍不知情。

而另一超市的监控录像显

示，张某单独作案时，选择了一
名认真挑选蔬菜的女子，顺手拎
走了受害人的手提包。超市员工
发现其中异样，便上前提醒受害
人，而张某早已逃之夭夭。

3日下午，在专项办审讯室
里，王某矢口否认其盗窃事实，
还不断表示自己早已“金盆洗
手”，不再偷窃。之后又顾左右而
言他，不断强调自己“交友不
慎”，误结识了张某，连累自己被
抓。另一间审讯室中，张某更是
油嘴滑舌，称其仅来威海10天，

“我就是来要账的”。

据民警介绍，虽然该二人对
其盗窃他人财物的犯罪事实拒
不承认，但有多起作案监控录像
可以佐证，证实张王二人的盗窃
行为属实。

目前，张某、王某二人已被
警方刑事拘留。

自今年8月底专项办成立至
今，专项办民警已先后抓获扒窃
犯罪嫌疑人50余人。据统计，与
去年同期相比，最近三个月，市
区公交车失窃案件发案率下降
72%，商场、超市失窃案件发案率
下降46%。

法制宣传

进校园

本报12月4日讯(见习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姜鹏) 4日，
威海市普法办公室联合组织50
多家单位，在市政府人民广场举
行“12 . 4”全国法制宣传日活动。
此次宣传活动的一大亮点，法制
宣传深入校园，与青少年法制宣
传教育相结合。

今年“12 . 4”全国法制宣传
日，市普法办以威海荣获首批

“全国法治城市创建活动先进单
位”为契机，将加大法制宣传教
育力度，并组织各大职业院校开
展校园法制宣传活动专场，在校
区及周边区域开展法制宣传活
动，张贴悬挂法律展板、法制漫
画以及法律标语口号。活动现场
发放1万余份法律资料，为300多
人现场提供法律咨询。

当天，乳山供电公司也结合
供电企业的自身特点，组织开展
了以“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共筑
伟大中国梦”为主题的法制宣传
日系列活动。

便民服务

3日上午，交警一大队民警和威海市车管所民警将临时办公设备
搬进了环翠区武装部院内，现场为周边社区居民办理驾管业务。每月，
两部门将在每周二进社区服务，依次为：第一个周二，环翠楼办事处区
武装部；第二个周二，孙家疃镇合庆社区；第三个周二，鲸园办事处北
山社区；第四个周二，竹岛办事处翠竹社区。

本报记者 王震 摄影报道

记者从威海市科技局了解
到，科技部公布了2013年全国县
(市)科技进步考核结果，威海市
及所辖荣成、文登、乳山、环翠全
部荣获“全国科技进步考核先进
单位”称号。威海市是全省17个
地市中唯一一个市及所辖县(市)
全部获得该项荣誉的地市。

记者 王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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